西塞山区工程项目建设中产生砂石
资源处置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起草背景和依据：2021年，区政府印发《西塞山临港产业园工程项目建设中产生砂石资源处置管理办法（试行）》（西政办发〔2021〕13号）文件，试行期2年已满。为加强和规范全区工程项目建设中产生砂石资源的使用和管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促进国有资产合理配置和砂石资源有效利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湖北省矿产资源开采管理条例》、《黄石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长江大保护促进矿业绿色发展的实施意见》（黄政发〔2020〕14号），结合我区工作实际，制定本管理办法。
一、处置管理范围
（一）项目场地平整所产生的砂石资源；
（二）工程项目建设中产生的砂石资源；
（三）工程项目建设中产生的其他资源。
二、处置管理原则
工程项目建设中产生的砂石资源应遵循依法依规、统一管理、有偿处置的原则，进行规范管理和处置。
三、处置方式
根据西塞山区开发建设实际，政府工程项目建设红线范围内产生的砂石资源数量较少的(1000方以内)，可直接用于本项目建设，按市场评估价抵扣建设成本。1000方(含)以上采取公开拍卖方式，由专业拍卖机构按照公开拍卖程序实施。
四、处置程序
（一）由项目单位将处置方案按属地报送工业园区、各街道。
（二）工业园区、各街道填报拟处置砂石会审表，由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区农业农村局、区司法局等部门联合会签，对需处置砂石资源的开采位置、范围（提供纸质及电子版范围线）、数量以及合法合规性进行审核。
（三）区创发集团确定需处置砂石资源处置底价、处置方式。
（四）参加公开拍卖方式取得砂石资源的第三方，需缴纳环境保证金和安全保证金。砂石资源评估价在50万元（含）以内的，需缴纳环境保证金和安全保证金10万元；砂石资源评估价在50-100万元（含）的，需缴纳环境保证金和安全保证金50万元；在100万元以上的，按照评估价的10%缴纳环境保证金和安全保证金。待项目实施完工后，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复核处置量，无异议后，予以退还环境保证金和安全保证金。
（五）签订砂石资源处置合同。
（六）涉及砂石资源处置事项的，按一事一议方式报区政府决定。
五、职责分工
工业园区、各街道:负责聘请第三方确定砂石数量、测绘、评估；负责砂石资源使用区域的征地拆迁、施工环境、日常巡查监管、工农关系协调等工作。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负责对砂石资源的合法性与合规性进行审核；负责认定砂石资源类别；负责工程项目红线范围内砂石资源的前期勘界；负责会同工业园区和街道做好矿产资源巡查监管；负责配合市局依法依规查处未经审批私自乱采滥挖砂石资源、私自买卖（贩卖）砂石资源、越界开采等违法行为。
区创发集团:负责拍卖并与竞得者签订合同,收取和退还环境保证金及安全保证金，及时将砂石资源处置收入全额上缴区财政非税收入财政专户。
区财政局（国资局）:负责对砂石资源处置收入实行专户管理，确保处置收入全额上缴国库,将砂石资源处置成本费用纳入年初预算。
区农业农村局:负责对林业用地手续合法性与合规性进行审核，并查处破坏林地的行为。
区生态环境分局:负责监管砂石资源处置过程中对生态环境有影响的活动。
区应急管理局:负责砂石资源处置的安全生产监管工作。
区城市管理执法局:负责配合工业园区和街道对砂石车辆规范运输的监督，保持路面清洁。
六、法律责任
（一）砂石资源竞得者若不按照合同约定处置砂石资源或在处置资源过程中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处以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等处罚措施，并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二）各单位要各司其职，协同配合，认真做好砂石资源资产的处置管理工作。对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将依纪依规处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七、本实施意见由区政府负责解释。
意见反馈邮箱：47779780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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